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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 3月 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9号 B1 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2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 股）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557,632,186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1,103,920,68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6,453,711,5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76.750359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3.561970 

境外上市外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3.188389 

注：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和公司有表决权 H股股份总数不包括本公司股东 Summit Idea 

Limited（冠意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2,292,579,000 股Ｈ股股份。根据《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上述股份因全部质押，于本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无表决权。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统称“本次股东大会”或“本次

会议”）由本公司执行董事、常务副行长孙德顺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会议、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4 人，董事长常振明先生、董事朱小黄先生、董

事李庆萍女士、董事李哲平先生、董事袁明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本公司在任监事 8 人，出席 4 人，监事舒扬先生、监事王秀红女士、监事贾

祥森先生、监事马海清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本公司执行董事、常务副行长孙德顺先生，副行长朱加麟先生，董事会秘书

王康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陈丽华女士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03,911,684 99.999971 9,000 0.000029 0 0.000000 

H股 6,448,805,095 99.923975 2,836,407 0.043950 2,070,000 0.032075 

普通股合计 37,552,716,779 99.986912 2,845,407 0.007576 2,070,000 0.005512 

 

2、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何操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03,911,484 99.999970 9,200 0.000030 0 0.000000 

H股 6,448,805,095 99.923975 2,836,407 0.043950 2,070,000 0.032075 

普通股合计 37,552,716,579 99.986912 2,845,607 0.007576 2,070,000 0.005512 

 

3、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黄芳女士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03,911,484 99.999970 9,200 0.000030 0 0.000000 

H股 6,263,724,793 97.056164 187,916,709 2.911761 2,070,000 0.032075 

普通股 37,367,636,277 99.494122 187,925,909 0.500366 2,070,000 0.005512 



合计 

 

4、 议案名称：关于股东提名选举万里明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03,790,984 99.999971 9,000 0.000029 0 0.000000 

H股 6,240,151,151 96.690891 211,490,351 3.277034 2,070,000 0.032075 

普通股

合计 

37,343,942,135 99.431354 211,499,351 0.563134 2,070,000 0.00551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选举陈丽

华女士担任中

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164,983,390 99.999584 9,000 0.000416 0 0 

2 关于选举何操

先生担任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164,983,190 99.999575 9,200 0.000425 0 0 



3 关于选举黄芳

女士担任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2,164,983,190 99.999575 9,200 0.000425 0 0 

4 关于股东提名

选举万里明先

生担任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2,164,862,690 99.999584 9,000 0.000416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 4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冬梅律师、傅卓婷律师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邢冬梅律师及傅卓婷律师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现场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18日  


